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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乐视网信息技术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【2017】第 6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乐视网信息技术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晚间披露了关于向关联方借款及提

供担保的公告。公告显示，你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乐视致新电子科技（天

津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乐视致新”）与你公司分别拟向持有你公

司股份 5%以上股东天津嘉睿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

津嘉睿”）借款人民币 5 亿元、12.9 亿元。我部对此高度关注，请你

公司按要求就以下问题予以说明或补充披露。 

1、请结合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乐

视新生代”）、重庆乐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小贷”）、乐

视致新最近一年及一期的总资产及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合并报表中

的总资产、营业收入的比例，说明若相关借款不能偿还，质权人行使

担保权或质押权是否将导致上市公司“空壳化”；请提供担保或质押

资产被全部处置的情形下乐视网最近两年及一期的备考财务报表，并

向投资者充分揭示风险。 

2、请补充披露若相关债务到期无法偿还，被质押及用于担保的

资产的处置顺序、处置的具体流程、处置资金的分配顺序，以及资产

处置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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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公开资料显示，你公司董事张昭为乐视影业（北京）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乐视影业”）的董事长兼股东，你公司实际控制人贾

跃亭控制的乐视控股（北京）有限公司为乐视影业的第一大股东并持

有 21.81%股权，天津嘉睿持有乐视影业 21%股权。请你公司结合法

律法规、上市规则、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说明张昭是否为本次关联交

易事项的关联董事。请保荐机构和独立董事发表意见。 

4、公告显示，乐视致新将其持有的乐视投资管理（北京）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乐视投资”）100%股权质押给天津嘉睿，担保金额

为 5 亿元；你公司将所持有的乐视新生代 100%股权、重庆小贷 100%

股权、乐视体育文化产业发展（北京）有限公司 6.47%股权质押为乐

视致新提供担保，担保金额为 2 亿元。同时乐视致新以其所持有的乐

视致新电子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乐视致新电子科技北

京”）100%股权、乐视致新电子科技（重庆）有限公司 100%股权（以

下简称“乐视致新电子科技重庆”）、乐视致新电子商务（北京）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乐视致新电子商务”）100%股权向你公司提供反担

保，担保金额为 2 亿元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具体说明该笔借款的总计担保金额超过借款金额的

原因与合理性。 

（2）请结合质押标的的资产状况、财务数据、历史股权作价、历

史审计与评估等情况补充说明担保作价的依据与合理性。 

（3）根据你公司 2017 年 9 月 24 日公告，乐帕营销服务（北京）

有限公司已将乐视投资在工商备案层面转移至乐视致新，交易价格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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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款尚在持续协商。截至目前，你公司尚未披露相关进展。请说明乐

视致新所持乐视投资 100%股份的所有权是否存在法律瑕疵，乐视致

新将乐视投资股权质押予天津嘉睿是否存在法律风险。 

（4）近期有媒体报道融创中国主席孙宏斌拟启动对乐视致新的增

资扩股计划。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上述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及具体情况，

并具体说明若融创中国对乐视致新进行增资是否导致乐视致新实际

控制人发生变更，对你公司财务与经营方面的影响，以及乐视致新借

款与你公司提供的担保的后续安排。 

（5）请结合乐视致新电子科技北京、乐视致新电子科技重庆以及

乐视致新电子商务的资产状况、财务数据、历史股权作价、是否经过

审计与评估等情况补充说明乐视致新以上述股权向你公司提供反担

保的充分性及可执行性。 

（6）请说明乐视致新的其他股东未向乐视致新 5 亿元借款提供担

保的具体原因与合理性。请保荐机构发表独立核查意见，请独立董事

发表意见。 

5、你公司向天津嘉睿借款人民币 12.9 亿元，你公司以所持有的

乐视致新 13.5416%股权、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47.21%股权质押给天

津嘉睿。请结合质押标的的资产状况、财务数据、历史股权作价、历

史审计与评估等情况补充说明担保作价的依据与合理性。 

6、公告披露，你公司向天津嘉睿借款 12.9 亿元的前提条件是出

借方和借款方已签署借款协议、股权质押合同、履行内部必要审批程

序以及满足双方约定的借款先决条件；借款的具体时间尚待双方协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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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，借款将主要用于偿付公司即将到期的借款。请补充披露内部必

要审批程序及先决条件的具体内容、公司各项借款的到期期限以及是

否已有明确的借款计划安排。 

7、根据公告披露，借款期限为天津嘉睿支付的首笔借款金额到

账之日起一年。请结合借款方的资金需求情况、借款计划与安排、还

款计划及还款来源等说明借款期限安排的合理性。 

8、根据公告披露，本次借款利率为每年 10%。请结合借款方的

资金状况、市场与同行业借款利率水平等情况量化说明借款利率的合

理性及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。请保荐机构和独立董事发表意见。 

9、你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，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

际要求，对公司未来的成长发展有益，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

利益的情况，亦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重

大影响。请独立董事详细说明做出上述判断的具体依据。 

10、你公司在董事会决议公告中披露，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

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管理需求，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融创房地产”）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总金额不超过

人民币 3,000,000,000 元，同时，你公司以持有乐视致新 26.7702%股

权及其派生权益为融创房地产提供反担保，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

3,000,000,000 元。请补充披露上述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是新增借款还

是原有借款的展期，若为原有借款的展期，请披露当前由融创房地产

提供担保并由上市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必要性及合理性。请独立董事和

保荐机构发表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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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、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本次关联借款与担保事项所披露的公告及

向我所提交的相关文件是否符合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 11

月编）》第 10.2.8 条的规定。请保荐机构发表独立核查意见。 

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及予以必要的补充披露，并在

11月 24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抄送北京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 

 

 

 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21 日 

 

 

 


